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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迪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

地

址 

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 1036号第 17幢 

联

系

人 

丁海峰 

项

目

名

称 

上海莱迪思新公司装修项目 

项

目

简

介 

上海莱迪思半导体有限公司拟租赁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1036号第17幢进行办公点

和实验室建设，租赁建筑面积约6319.9m
2
。项目建成后主要从事研究、设计和开发半导

体、驱动可编程逻辑集成电路、电子设计自动化及其他软件（包括中间试验）、转让自

研成果、数字音视频及多媒体设备等相关产品的测试，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与技术咨

询服务，包括市场营销策划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

目可行性论证阶段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为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预防职业

病，上海莱迪思半导体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委托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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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 
噪声、二氧化锡、铜烟、乙醇 

检测结果 

检测 

因素 

检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 

- - - - 

现场调查专业技 张政、王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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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名单 

现场调查时间 2021年1月23日 

现场采样、检测

专业技术人员名

单 

/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丁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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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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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 

本项目主要从事芯片测试及功能验证等，属于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M7320）；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规定，本项目属于第五类“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研究和试验发展”，风险分

类为“职业病危害一般”。 

 

建议： 

1）针对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建议 

建设单位未配备专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5号）第八条的内容，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

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2）针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建议 

建设单位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5号）第

十一条的内容，建立、健全并落实下列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一）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二）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 

（三）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四）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五）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六）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七）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八）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管理制度； 

（九）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十）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十一）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十二）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3）职业卫生专项投资建议 

建设单位应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将本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所需费用纳入建设



项目工程预算，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在后续运行

中，据实列支用于预防和治理职业病危害、工作场所卫生检测、健康监护和职业卫生培

训等方面的费用。 

4）加强防护设施管理 

研发人员在实验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好个体防护措施。实验开始以

前，必须确认局部排风设施处于运行状态，才能进行实验操作。实验结束后至少还要继

续运行5分钟以上才可关闭通风设施，以排出管道内的残留气体。 

焊锡操作位拟设置的便携式过滤装置应定期检维修，装置自带的初效过滤及HEPA

活性炭高效过滤层等应定期更换，以保证防护设施的正常运行；清理及检维修作业的过

程中应做好个体防护和通风措施，防止排风管道中散发出有害物质等对人体健康造成影

响。 

应严格按要求做好各类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和检修，要有专人管理，确

保各类设备、设施的正常、有效运转。应定期校验、检查排风设施的运行参数，其参数

应符合《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GBZ/T194-2007）、《排风罩的

分类及技术条件》（GB/T16758-2008）、《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WS/T757-2016）等的相关要求，侧吸式排风罩的控制风速应不小于0.5m/s，上吸式排

风罩的控制风速应不小于1.0m/s。 

5）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 

警示标识的设置应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和《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通知》

（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的相关要求，在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岗位的醒

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等。 

6）工作场所有害因素定期监测 

项目投入运行后，应每年委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作业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进行检测、评价，建立健全企业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档案。 

检测点的覆盖面、检测指标应符合相关职业卫生规范及标准，检测点应具有代表性，

并依法向劳动者公布检测、评价结果。检测中发现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强）度超标的设

备和岗位，要及时查找原因，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必要时更换设备，以确保各种职业病

危害因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7）职业卫生培训 

应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

监总厅安健〔2015〕121号）的要求，建立职业卫生培训制度，保障职业卫生培训所需

的资金投入，建立健全培训档案，做好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接触职业病危

害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工作。 

根据行业和岗位特点，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和培训学时，也可以委托培训机构

开展职业卫生培训。因变更工艺、技术、设备、材料，或者岗位调整导致劳动者接触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应对劳动者重新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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